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11号梅地亚中心第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
228,784,254

57.52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颖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胡源广董事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视传媒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3,454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中视传媒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3,454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中视传媒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3,454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中视传媒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2,454
比例（%）

99.9904

反对

票数

21,800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01 议案名称：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3,454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02 议案名称：2024年度审计费用65万元（含分、子公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3,454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7,6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15
6、议案名称：《中视传媒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3,454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7,6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15
7、议案名称：《关于中视传媒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报告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8,050
比例（%）

98.4753

反对

票数

17,600
比例（%）

1.2308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2939
8、议案名称：《关于中视传媒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5,654
比例（%）

99.9918

反对

票数

17,6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6
9、议案名称：《中视传媒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9.01 议案名称：《陈海燕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2,454
比例（%）

99.9904

反对

票数

17,6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20
9.02 议案名称：《庞正忠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2,454
比例（%）

99.9904

反对

票数

17,6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20
9.03 议案名称：《宗文龙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2,454
比例（%）

99.9904

反对

票数

17,6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2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01 议案名称：《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763,454
比例（%）

99.9909

反对

票数

17,6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15

10．02 议案名称：《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767,332
比例（%）

99.5555

反对

票数

1,013,722
比例（%）

0.4430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15
10.03 议案名称：《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767,332
比例（%）

99.5555

反对

票数

1,013,722
比例（%）

0.4430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15
10.04 议案名称：《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770,532
比例（%）

99.5569

反对

票数

1,013,722
比例（%）

0.443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770,532
比例（%）

99.5569

反对

票数

1,013,722
比例（%）

0.443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选举中视传媒第九届董事会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韩喜明

肖志涛

闫文强

得票数

228,550,055
228,757,855
228,757,85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8976
99.9884
99.988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16,182,194
0

12,580,260
692,422

11,887,838

比例（%）

100.0000
0.0000

99.8270
96.9477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21,800
21,8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730
3.0523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00

5.01

5.02

7

8

12

12.01
12.02
12.03

议案
名称

《中视传媒2023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案》

《关于续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续 聘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
司 2024 年
度 年 审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2024 年 度
审 计 费 用65万元（含
分 、子 公
司）

《关于中视
传 媒 2023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的 报 告 及2024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议案》

《关于中视
传 媒 使 用
自 有 闲 置
资 金 进 行
委 托 理 财
的议案》

《关于选举
中 视 传 媒
第 九 届 董
事 会 增 补
董 事 的 议
案》

韩喜明

肖志涛

闫文强

同意

票数

12,580,260

-

12,581,260

12,581,260

1,408,050

12,583,460

-

12,367,861
12,575,661
12,575,661

比例（%）

99.8270

-

99.8349

99.8349

98.4753

99.8524

-

98.1415
99.7905
99.7905

反对

票数

21,800

-

20,800

17,600

17,600

17,600

-

比例（%）

0.1730

-

0.1651

0.1396

1.2308

0.1396

-

弃权

票数

0

-

0

3,200

4,200

1,000

-

比例（%）

0.0000

-

0.0000

0.0255

0.2939

0.0080

-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议案 5、议案 9、议案 10、议案 12的子议

案，通过逐项表决，均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7涉及的关联股东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子
公司，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有限公司、北京未来广告有限公司、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荧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子公司，上述关联股东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227,354,404股，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文亮、王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88 证券简称：中视传媒 公告编号：2024-26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编号：2024-035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

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3起案件均在审理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2起为原告，1起为被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2.00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金额。

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

欠付工程款的建设单位提起诉讼（仲裁），通过法律途径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切实保障合

法权益，同时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亦发生部分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及仲裁案

件。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新发生重大诉讼事项涉案金额累计2.00亿元，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近期金额较大诉讼案件情况

公司近期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案件3起，累计金额2.00亿元，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原告
（ 申 请
人）

西 安 重 阳 路
桥 建 设 有 限
公司

安 徽 省 公 路
桥 梁 工 程 有
限公司

安 徽 建 工 三
建 集 团 有 限
公司

被告
（被申请人）

四川桓宇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安徽建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水利开发有限公司、西
安涝河水系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阜阳交通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阜阳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亳州三巽金芙蓉置业有
限公司、亳州三巽公馆
置业有限公司、滁州三
巽苏滁置业有限公司、
滁州三巽城南置业有限
公司、三巽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滁州三巽置业
有限公司、钱堃、安娟

起诉/申请
日期

2024- 05-10

2024- 05-20

2024- 06-11

案由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涉 案 金
额
（万

元）

9,236.99

6,398.65

4,335.67

受理法院/
仲裁委

西安市鄠邑区
人民法院

阜南县人民法
院

合肥仲裁委员
会

进展情况

一审审理
中

一审审理
中

仲裁审理
中

二、前期已披露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原告
（申 请
人）

安徽水利开
发有限公司

安徽三建工
程有限公司

安徽水利开
发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被告
（被 申 请
人）

新疆立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合肥碧城联合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蚌埠光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安徽阳昇光
城房地产有限
公司

天长市粤恒置
业有限公司、恒
大地产集团合
肥有限公司

安徽恒大新能
源科技生活服
务有限公司、恒
大汽车产业园
投资（深圳）集
团有限公司

淮南云创置业
有限公司、安徽
万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安徽
万原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淮南
网云置业有限
公司

淮南云创置业
有限公司、安徽
万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安徽
万原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淮南
网云置业有限
公司

淮南云创置业
有限公司、安徽
万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安徽
万原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淮南
网云置业有限
公司

起诉/申请
日期

2022- 05-30

2022- 07-15

2022- 07-15

2023- 01-13

2023- 01-16

2023- 01-30

2023- 01-30

2023- 01-30

案由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涉 案 金
额
（万

元）

3,100.00

4,200.35

3,171.07

79,014.84

7,876.52

8,748.80

3,491.86

7,439.91

受理法院/
仲 裁

委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乌 鲁 木 齐
垦 区 人 民
法院

广 州 仲 裁
委员会

蚌 埠 市 蚌
山 区 人 民
法院

滁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淮 南 市 仲
裁委员会

淮 南 市 大
通 区 人 民
法院

淮 南 市 大
通 区 人 民
法院

淮 南 市 大
通 区 人 民
法院

进展情况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原告
工程款 2,662.96 万元、利
息 535.14万元，原告享有
优先受偿权。一审判决
已生效，强制执行中，已
回款1,818万。

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支付
工程款 1,928.73 万元，申
请人享有优先权。已全
部回款。

一审判决被告蚌埠光睿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
付工程款1,345.13万元及
利息；被告安徽阳昇光城
房地产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原告享有优先受
偿权；原告向被告蚌埠光
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支付违约金 14万元。被
告蚌埠光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上诉，二审审理
中。

一审判决双方签订的施
工合同解除，被告天长市
粤恒置业有限公司支付
工程款 58,933.31 万元及
利息，原告享有优先受偿
权；被告天长市粤恒置业
有限公司支付停工损失964.82万元，被告恒大地
产集团合肥有限公司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
上诉，因被告未缴纳诉讼
费，二审按撤诉处理。

仲裁裁决被申请人安徽
恒大新能源科技生活服
务有限公司支付工程进
度款6,279.78万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

一审判决被告淮南云创
置

业有限公司支付工
程款 6,803.33 万元及利
息，被告安徽万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原告享有优先受
偿权。被告淮南云创置
业有限公司已上诉。

一审判决被告淮南云创
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工程
款 3,367.27 万元及利息123.89万元，返还质保金342.23万元及利息；被告
安徽万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淮南云创置业有限
公司已上诉。

一审判决被告淮南云创
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工程
款 4,797.89 万元及利息，
返还质保金 438.84 万元
及利息；被告安徽万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
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原告
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
淮南云创置业有限公司
已上诉，二审审理中。

9

10

11

12

13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本公司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三
建集团有限
公司

枞阳梁宏置业
有限公司

亳州城房置业
有限公司、安徽
城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合
肥城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北
京城房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北
京城房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珲春市水生态
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珲春水利
局 、珲 春 财 政
局、吉林珲春农
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珲
春市人民政府

宁波余姚晟明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亳州市圣鸿文
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2023- 02-28

2023- 06-01

2023- 07-18

2023- 08-02

2023- 08-14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4,410.80

5,590.81

15,054.13

5,664.41

8,022.07

枞 阳 县 人
民法院

亳 州 市 谯
城 区 人 民
法院

延 边 朝 鲜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院

余 姚 市 人
民法院

亳 州 市 谯
城区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
款 3,918.34 万元及利息，
支付鉴定费 20万元及保
全费 0.50万元，原告享有
优先受偿权。被告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被告亳州城房
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工程
款2,827.12万元及逾期付
款违约金，原告享有优先
受偿权，被告合肥城房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被告亳州城
房置业有限公司支付鉴
定费 10万元。被告亳州
城房置业有限公司已上
诉。

一审判决被告珲春市水
生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支付工程款9,873.48万元
及利息、支付垫付的保理
费用 700万元；退还质量
保证金620万元及迟延给
付利息。本公司已申请
上诉。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
款 5,320.02 万元及利息，
支付商票贴息 460.27 万
元；原告享有优先受偿
权。被告已上诉，因被告
未缴纳诉讼费，二审按撤
诉处理。已申请执行。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
款 5,768.05 万元及利息，
返还履约保证金5万元及
利息，支付鉴定费 150万
元，原告享有优先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诉讼措施有助于公司催收工程应收款项，保护公司合法权益。鉴于有关诉讼事项尚未结

案或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

进行会计处理，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编号：2024-034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

司、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安徽建工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S46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皖浙省界至郎溪西枢纽段施工CG-1标段

中标人：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宣城市广德市、郎溪县，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涵、隧道、

交安设施、防护、排水、边坡绿化、线外工程等工程施工、交验、缺陷期修复等。

中标价：9.21亿元

工期：1095日历天

二、S46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皖浙省界至郎溪西枢纽段施工CG-2标段

中标人：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人）与宣城市宣通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体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宣城市广德市、郎溪县，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涵、隧道、

交安设施、防护、排水、边坡绿化、线外工程等工程施工、交验、缺陷期修复等。

中标价：13.35亿元

工期：1095日历天

三、S313头铺至大新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及G329大新至沫河口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中标人：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牵头人）与安徽瞭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蚌埠市淮上区、五河县，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路基、路面、桥涵、交安

设施、路灯、绿化及附属工程等。

中标价：7.68亿元

工期：730日历天

四、怀远至凤台高速公路淮南段路基施工03标段

中标人：安徽建工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淮南市，标段长度10.867Km，主要工程内容包括：①凤凰互通、桂

集枢纽；②特大桥1317m/1座、大桥1463m/2座、中小桥81m/1座。

中标价：6.17亿元

工期：20个月

五、南通市海门区R23014地块工程总承包

中标人：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人）与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体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建设手续配合

办理、施工图设计、工程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缺陷责任期内的保修、施工期间所需的材料

设备采购等。

中标价：5.97亿元

工期：1080日历天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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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昌敬先生出具的《关于自愿承诺未来六个月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同时为增强广大投资者信

心，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昌敬先生自愿承诺，

自2024年6月19日起6个月内（2024年6月19日至2024年12月18日）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承诺期间内，如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配股等产生新增股份，亦遵守该不减持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昌敬先生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昌敬

持股数量（股）

27,743,577
持股比例

21.09%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69 证券简称：石头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0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书

面传签、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行已于2024年6月14日以直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和材料，表决截止时间为2024年6月19日。截至2024年6月19日，本行已收到全

部监事就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7名，实际表决监事 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并表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审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3年度集中监督检查的报

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1077 证券简称：渝农商行 公告编号：2024-027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26
除权（息）日

2024/6/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9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8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8,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26
除权（息）日

2024/6/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元，待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9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
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执行，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51-86445573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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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0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审议通过的差异化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66,327,839 股，扣除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证券专用账户所持有的 2,550,
096 股后的股份数量为 263,777,743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的现金红利为 263,777,
743.00 元（含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63,

777,743×1.00）÷266,327,839 ≈ 0.99元/股。

因此，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99）÷（1+0）=前收盘价

格-0.99 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卢凤仙、蒋达伟、芦春梅。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一年）的，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股息红利差别化所得税政策具体如下：如果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90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其股息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股息 0.90元人

民币。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0-68535818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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